
閣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補充通函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對負其不負內性公司對本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向本公司股東
（「股東」）發出的通函（「通函」）一併閱讀。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補充通函所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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